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种形式向党员进行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，党的基本知识，党员标准，党风党纪以及民 

族团结、无神论等教育。“文化大革命”前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，建立了“三会一 

课”制 度 （即定期召开支部委员会、党员大会、生活会和上党课）。1964年 2 月成立县 

委党校，至 1965年下半年，分别在城关（今尼措）、瓦日、玉科区委举办三期党员培训 

班。每期半月，参加培训的基层党员占党员总人数的9 5 %以上。1966年党校停止工作， 

1976年恢复，年底县委决定，机关单位采取蹲点包队的方式，党校点分在瓦日公社尧 

日大队，随之党校也搬到了该大队，先后举办了三期基层党支部书记、党员培训班，90 

余人参加。1979年搬回县上，1983年搬人十四团遗留的营房。从 1978年至1990年与 

县纪委、宣传部、组织部等配合，共举办党训班22期，轮训党员2222人次。1986年 

兴建校舍，增调了教学人员，进一步加强了党校工作。1986年举办一期有62名女团干 

和计划生育干部参加的培训班。1988年举办两期共50余名中层党员干部参加的理论学 

习班。

1971年根据州委的部署，县上派出工作组到各区、公社，以公社为单位开展整党 

整风，整顿党的组织，集中对党员进行教育，恢复组织生活。从 1973年到1977年，分 

期分批地开展整社和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，继续整顿党的组织，对党员进行教育。县 

上举办的党训班，重点学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和方针政策，进行党性、党 

风、党纪等教育，清 除 “左”的错误思想影响，拨乱反正，正本清源，使广大党员在政 

治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的一致，积极投入城乡经济体制改革，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 

业中，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。选送部分机关党员到州委、省委党校，系统地学习了 

中共党史、党建理论、改革开放政策等，少数年轻党员考人有关大专院校，学习专业知 

识，大大提高了理论和文化水平。

第三节整党工作

中共道孚县（工）委自1952年 7 月成立以来，把党中央在1951年 3 月召开的第一 

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通过的《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》、《关于发展新党员的决 

定》和 “党员标准八项条件”，作为严格党组织建设，提高广大党员的政治思想觉悟， 

健全党的组织，密切党与群众的关系，政治上和组织上保持更加纯洁和统一的准则，将 

其列为党务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坚持常年抓，同时结合各个历史时期中心工作开展整 

党建党工作，以提高党的战斗力和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。

县 （工）委成立时有共产党员30名 （含乾宁），以后逐步进行组织发展，至 1960 

年全县有党员396人。这年开展了 “三反”运动，在运动的后期开展了整党建党工作。 

对犯有严重错误的党员领导干部撤销行政职务1 人，降职处分3 人，党内警告处分2 

人，留党察看1 人。发展新党员23人。1965年 “四清”运动中，撤换党支部书记2 

人，开除出党12人，劝退1人，取消预备期的3 人，发展新党员236人。1973年整建 

人民公社（整社）的同时进行整党建党，开除党籍1人，停止预备期2 人；发展新党员 

185人，转为正式党员83人。1984年中共中央发出《关于整党的决定》，中共道孚县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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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以及四川省委、甘孜州委关于整党工作的指示和部署，于 

1984年 12月幵始至1987年 1 月，全县分期分批（县级、区、乡级和村级）地进行了 

整党。参加整党的党员有1401人，占党员总数的98.8 %。按 照 “统一思想、整顿作 

风、加强纪律、纯洁组织”的四项任务，分为学习文件、提高认识、对照检查、进行整 

顿、党员登记和巩固整党成果五个阶段。方法上，先县委机关，后区乡党委，最后是农 

村、牧区党员。通过召开党组织负责人会议，发动党员向县委揭问题，提意见，帮助整 

顿好县委领导班子。在此基础上，集中区、乡党员在县上学习整党文件，提高和统一认 

识。县委派出联络组到各区，以区为单位进行整党，结束后，由区、乡党员干部指导村 

级进行整党。对农村牧区党员，主要进行正面教育，提高觉悟，增强团结。

按 照 《决定》的验收标准，进行检查验收。整党结果，基本达到了整党的要求，广 

大党员受到了一次比较系统的党纲、党章、理论、宗旨以及改革开放和无神论的教育， 

坚定了社会主义信念，从理论和实践上彻底否定了“文化大革命”。合格予以登记的党 

员 1316名 （其中平反恢复党籍的10名），占正式党员的97 . 4 8 % ;缓期登记的10名， 

占0 . 7 4 % ;不予登记的2 4名，占 1 . 7 8 % ;严重违法乱纪的7 名，分别作了党纪处分c 
发展党员312名。

第四节宣传工作

围绕各个时期党的中心工作，县 （工）委派出的工作队，依靠区、乡干部和驻社干 

部广泛向群众宣传。解放初期宣传民族政策，普遍订立“团结爱国公约”，宣传团结建 

政、生产、治安等工作的重大意义；1956年 到 1966年的 11年间，宣传民主改革、平 

息叛乱、“四反”、互助合作、总路线、大跃进、人民公社以及“四清”运动等；“文化 

大革命”中，宣传毛主席对“文化大革命”的指示，宣 读 《毛主席语录》、农业学大寨 

等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，宣讲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，民族、宗教政策，改革开放 

政策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，党的四项基本原则等。1958年农区大多数乡的大多数村 

安装了广播喇叭。1980年以来，群众普遍购买了收录机。1985年以来县城及5 个区委 

所在地，有了地面卫星接收站，部分群众看到电视。每区有1个电影放映队，群众每个 

月能看到1 至 3 场电影，不断扩大宣传面，取得了良好的宣传效果，各族人民增强了民 

族团结的自觉性，坚定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。

第五节理论学习

为了适应民族地区的工作，在 1956年前组织机关汉族干部学习藏语、藏文，号召 

和组织藏族干部学汉语、汉文，藏汉干部相互帮助，均有了一定的收获和提高。同时每 

晚用两个小时组织干部学习民族政策，学习时事政治，进行热爱社会主义的教育；学习 

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，即 “一化三改造”；1956年 到 1966年，紧密结合党的中心工


